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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淀区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
执行情况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878.6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1.3%。其中：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2.0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1.0%，同比增长6.0%；上级转移支付收入227.7亿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调入资金9405万元；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27.3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5.4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2.6亿元；上年专项结转资金32.6亿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878.6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1.3%。其中：区级支出777.2亿元（其中：补助下级支出64.2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5.3%；债券还本支出20.7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0%；上解市级支出32.1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4.8%；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7亿元；结转下年42.9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明细科目预计执行情况
2024年,区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北京市财政财务工作会议及区委十三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推动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加力提效，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成果较好。完成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2.0亿元，同比增长6.0%，较年初预期（576.3亿元，增长5.0%）增收5.7亿元，增速高1.0个百分点，为我区各项社会发展事业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从收入结构来看，2024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547.0亿元，占比94.0%，非税收入完成35.0亿元，占比6.0%。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房产税五大税种累计完成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6.9亿元，占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5.4%。其中：增值税完成214.6亿元，企业所得税完成144.8亿元，房产税完成53.6亿元，个人所得税完成44.3亿元[footnoteRef:0]，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39.6亿元。 [0:  由于舍位原因，与实际数据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增值税214606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1.4%。该税种执行率高于预期，主要由于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生产经营活跃度增加，税款规模实现较好增长。
——企业所得税144770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3.5%。该税种完成规模同比小幅增长，执行情况低于年初预期，主要由于为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规模较大。
——个人所得税44356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1.5%。该税种执行率低于预期，主要由于本年大额股权转让行为减少。
——城市维护建设税39594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0.0%。该税种完成情况与增值税等流转税种密切相关，本年完成情况高于预期。
——房产税53560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4%。该税种完成水平基本符合预期。
——印花税18353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4.3%。该税种完成情况略高于年初预期。
——城镇土地使用税2629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9.5%。该税种规模较小，完成情况高于预期。
——土地增值税28038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0.2%。该税种执行率高于预期，主要是由于本年房地产清算项目数量增加。
——耕地占用税5380万元，该税种规模较小。
——环境保护税543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0.6%。该税种规模较小，执行情况略低于年初预期。
——其他税收收入545万元，主要为补缴以前年度营业税。
——专项收入21432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6.1%。其中：教育费附加收入12517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3.8%，该项收入完成情况与增值税等流转税种密切相关，本年增势较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8140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8.1%，完成情况略低于预期。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3949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3.9%。该科目执行情况略高于预期，主要由于本年停车占道费收入执行情况较好。
——罚没收入1175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78.4%。该科目执行情况低于预期，主要是本年各执法部门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柔性执法，罚没收入规模同比减少。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3201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28.0%。该科目执行情况高于预期，主要由于本年我区进一步加强盘活存量资产，收入规模同比增加。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4687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38.4%。该科目执行情况低于预期，主要是该科目收入规模与拆迁腾退项目执行情况相关，年度间波动性较强，本年完成情况不及预期。
——其他收入528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24.0%。该科目反映除上述非税科目以外的其他收入，年度间波动性较强，本年完成情况不及预期。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科目预计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科目按照新《预算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结合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情况已编列到项。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4138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4.1%。主要用于保障人大、政协、政府各部门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支持城市综合管理、党团建设等工作。
——国防支出970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38.5%。主要用于区武装部、国动办和各街镇武装部机构运行和人防工程、民兵预备役建设等项目。较调整预算增加，主要是年度执行中新增上级下达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38472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1.0%。主要用于保障公安、司法机构运行，支持执法装备配备、警犬基地建设，推动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工作。
——教育支出157187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3%。主要用于保障教育系统机构正常运转，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扩大基础教育学位有效供给，改善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科学技术支出46274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1.3%。主要用于推动建立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智慧海淀项目建设，促进金融产业发展及人才发展、落实重点企业支持政策、保障科技中心、公共安全馆运行等。较调整预算减少，主要是年度执行中部分预留此科目的产业资金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支出调整至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科目。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099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87.3%。主要用于文化强区建设，保障北部文化中心、三山五园艺术中心、图书馆等机构建设与运营，推动基层文化设施和队伍建设，支持特色品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引导文化创意产业与教育、旅游、体育等融合发展，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提升我区竞技体育水平。较调整预算减少，主要是妙峰山香道中北道遗址修缮工程等项目根据项目进度调整至2025年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4274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3%。主要用于继续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政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就业、养老、残疾人以及困难群体保障政策，保障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经费、退役士兵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运行等。
——卫生健康支出58875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9.3%。主要用于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均衡发展，推动医联体建设，保障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计划生育政策等。较调整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动用预备费支付疫情防控清算尾款；二是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北部医疗中心、苏家坨中心医院建设工程等基建项目资金安排。
——节能环保支出11011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6.8%。主要用于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推进生态水系治理、能源节约利用等工作。
——城乡社区支出140261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3.0%。主要用于保障街镇履职、推进重点功能区建设、开展城乡环境整治、加强城市路网建设、支持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较调整预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将此科目资金调整用于政府投资项目、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此外，一是动用预备费安排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接诉即办及“大家商量着办”等区级项目支出；二是年度执行中新增市下达对基本建设区级项目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三是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三山五园地区（党校东墙外）环境整治、大钟寺体育公园地下停车场等基建项目资金安排。
——农林水支出42220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3.9%。主要用于实现农业现代化“1+8”政策、保留村标准化管护、公园绿地提升和养护、森林培育和防火、供排水管网建设和养护以及滨水慢行景观等工作。较调整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新增市下达基本建设资金用于南沙河滨水慢行景观提升工程等项目；二是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清河之洲”（树村段）滨水绿廊景观提升、海绵城市建设小区海绵化改造工程等基建项目。
——交通运输支出16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4.2%。主要用于交通治理、铁路护路联防等工作。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5886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563.8%。主要用于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支持企业发展等。较调整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年度执行中新增中央下达涉密项目转移支付资金；二是为支持财源建设工作，增加对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的区级支持。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094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66.0%。主要用于助企纾困等商业流通事务发展。较调整预算增加，主要是年度执行中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相应增加助企纾困专项资金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2041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82.3%。主要用于拨付内蒙古、新疆、湖北丹江口、门头沟区等地区对口帮扶资金，以及支持北京延庆地区发展。较调整预算减少，主要是部分结对帮扶支援项目尚未达到资金拨付条件，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安排资金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671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21.8%。主要用于加强国土资源规划和气象服务等工作。较调整预算增加，主要是年度执行中新增香山地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等项目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30256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217.8%。主要用于筹集公租房房源、老旧小区改造等。较调整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年度执行中新增中央下达对基本建设区级项目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二是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基建项目资金安排；三是响应中央、北京市相关政策，加大稳定房地产市场资金投入，增加趸租房源作为公租房使用专项经费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城中村改造）相关经费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479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0%。主要是根据北京市财政局的要求，上缴我区粮食风险资金。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6248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210.8%。主要用于安全生产监管、应急管理、消防事务、地震事务、自然灾害防治救灾等。较调整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西玉河蓄滞洪区建设项目、温泉等街镇消防站工程项目等基建项目支出；二是根据新增小型消防站完工情况，相应增加安全员配备和消防设备购置经费等区级支出。
——其他支出224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5.7%。主要用于保障清华园街道、燕园街道基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6546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0%。主要是用于归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利息的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63万元，主要是用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发行兑付费用的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20650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0%。主要是用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上解支出32138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4.8%。主要是体制上解、专项上解等上解市级财政资金。





关于海淀区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照新《预算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结合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情况已编列到款。具体预计支出情况如下：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024年机关工资福利支出63332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4.6%。包括：工资奖金津补贴367974万元，社会保障缴费118225万元，住房公积金51010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96119万元。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4年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9224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5.3%。包括：办公经费79214万元，会议费318万元，培训费270万元，专用材料购置费49万元，委托业务费4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99万元，维修(护)费1769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7482万元。
三、机关资本性支出
2024年机关资本性支出（不含政府投资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237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6.4%。包括：设备购置2349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27万元。
四、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2024年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157352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9.5%。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20811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65418万元。
五、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2024年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不含政府投资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1996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8.0%。
六、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24年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5539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4.8%。包括：社会福利和救助18496万元，助学金1149万元，离退休费734764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90万元。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2023年资助经费经清算后在2024年拨付,且享受资助学生人数增加；二是本年增加上庄镇、苏家坨镇、西北旺镇场乡体制改革退休人员养老金补差经费。




关于海淀区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执行情况的说明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4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585.1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2.2%。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46.6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9%；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3.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260.9亿元；新增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61.6亿元；上年专项结转2.9亿元。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585.1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2.2%。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503.4亿元（其中：补助下级支出326.4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8%；债务还本支出68.6亿元；上解市级支出7823万元；本年专项结转12.3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执行情况
[bookmark: _GoBack]——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46452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0%。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由市财政部门通过调库方式下达。2024年市财政部门统筹全市土地出让收入后部分返还我区，主要包括学院路北端一级开发项目、清河站北安宁庄项目、翠湖科技园B地块、永丰产业基地（新）H地块/K地块等项目部分土地开发补偿费。
——污水处理费收入173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25.3%。为收取的污水处理费。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科目按照新《预算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结合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情况已编列到项。
——城乡社区支出481953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6%。包含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202014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3062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609200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5258万元。主要用于一级开发项目投入、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政府投资环境整治、北部地区村庄腾退及安置房建设等。
——农林水支出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0%。全部为中央下达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万元。全部为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用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543万元。全部为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用于加快重点地区和城市平战结合建设、以京津冀为重点的华北地区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工程。
——其他支出1336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88.7%。主要是落实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用于社会福利、体育事业、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19613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0%。主要是用于归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利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87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4.9%。主要是用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兑付费用的支出。
——上解支出782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7.2%。全部为上解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关于海淀区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执行情况的说明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4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4.4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8.7%，增长原因是部分企业经营发展超预期所致。其中：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9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23.0%；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921万元；上年结转2.4亿元。
2024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4.4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8.7%。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1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6.6%；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30%调出资金5701万元补充一般公共预算；本年结余735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执行情况
2024年我区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900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23.0%。其中：企业利润15482万元；股利、股息收入3521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执行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科目，按照新《预算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结合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情况已编列到项。具体支出情况为：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215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0.2%。主要用于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2038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0.4%。主要用于支持企业参与核心区建设、解决重点问题等。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884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0.3%。主要用于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支持企业重大重组、结构调整及自主创新等重点项目和全区个人电动三四轮车激励退出费用性支出。




关于海淀区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
重点支出执行情况的说明

一、院前急救站点运营经费
· 主管部门——区卫生健康委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8806万元
财政下达金额：8806万元
部门支出金额：8520万元
· 立项依据
《海淀区（中关村科学城）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相关标准及规范（2023年修订版）〉的通知》（京卫应急〔2023〕3号）等文件
· 项目基本情况
提升海淀区院前急救服务能力，减小急救服务半径，缩短急救反应时间，提升呼叫满足率，为我区居民提供24小时院前急救服务，满足群众需求，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项目预算安排分为运维费用及房租费用：
（1） 运维费用8610万元：用于各医疗机构支付救护车日常运行费用（包括车辆及车载设备运维、保养、维修、加油等）、人员经费补助、医药耗材、药品、办公用品、办公房屋补助等。
（2） 房租费用196万元：包括8个急救工作站业务用房租金。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质量指标：为我区居民提供24小时优质院前急救服务；2.时效指标：完成时限≤11月；3.数量指标：呼叫反应时间≤12分钟；4.数量指标：呼叫满足率≥98%。
效益指标：1.可持续影响指标：有效减小急救服务半径，缩短急救反应时间，呼叫满足率持续提升；2.社会效益指标：患者能得以及时转运救治。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患者满意率≥90%。
· 执行情况
2024年预算安排8806万元，已全部下达。截至12月底，海淀区共有院前急救工作站51个，共接报任务105666次，其中现场急危重症出车85601次，院前急救呼叫率100%，回访满意率99.84%，平均急救反应时间缩短至9分钟左右，我区院前急救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
二、北部地区污水处理运行维护费
· 主管部门——区水务局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11513万元
财政下达金额：15165万元
部门支出金额：15165万元
·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淀区中关村科学城北区污水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20〕8号）、《海淀区北部地区污水处理厂（站）委托运营协议》、《稻香湖再生水厂项目特许经营服务协议》、《上庄产业园区水循环代谢系统示范项目运营服务合同》等文件
· 项目基本情况
2024年北部污水处理厂站共26座，其中污水处理厂5座、污水处理站20座、上庄水循环代谢系统1座，委托碧水源、北控水务、德威华泰专业公司负责运维，实现北部地区污水基本全收集、全处理。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质量指标：污水处理率达到99%以上，水质超标率小于5%；2.数量指标：全年实现COD消减量14000吨，氨氮消减量1750吨。保障北部地区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稳定、持续运行，出水水质达标排放。
效益指标：通过污水处理，从源头上解决河道污染问题，改善河道水环境质量，达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效果，以水清岸绿的优美水生态环境，有效带动周边产业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功能和公众生活品质，为海淀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水环境支撑。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周边群众满意度≥90%。
· 执行情况
2024年全年预算安排15165万元，已全部下达。2024年，海淀区北部地区各污水厂预计处理污水4900万吨，污水处理率达99%以上，再生水达标率100%，有效保障北部地区人民生活生产需求，解决区域河道污染问题。利用再生水补充河道水量，从而改善河道的水环境质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达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效果。同时为京能热电厂提供高品质生产冷却用再生水150万吨，为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水资源。稻香湖再生水厂（一期），通过向社会开放传播水文化、水科技，宣传节水，全年共接待社会公众1000余人次。2024年共支付污水处理运营费用15165万元，执行率131.7%。
三、规划保留村庄标准化管护项目
· 主管部门——区农业农村局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5110万元
财政下达金额：5068万元
部门支出金额：5068万元
· 立项依据
《海淀区规划保留村庄标准化管护工作实施方案》
· 项目基本情况
近年来，海淀区加快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完成拆迁腾退，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向保留村庄涌入，人口持续增加带来环境、安全、管理等村庄综合治理方面问题，给地区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为巩固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建立城乡一体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长效管理机制，针对苏家坨、上庄两镇的24个保留村，研究制定《海淀区规划保留村庄标准化管护工作实施方案》，自2024年起，在24个保留村庄推行标准化管护，引进专业服务单位为村民提供舒适、便捷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维护和运行，形成“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长效管护机制，全面加强规划保留村庄管理。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维护街坊路188891平方米、户厕清掏8301座、节能路灯467盏、太阳能路灯440盏、排水管网44773米、街坊路绿化17134平方米、村邮站16座、16个村监视摄像头维护、消防栓473个；2.质量指标：确保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维护、村庄保洁、治安消防设施三大类16小项有效管护；3.时效指标：标准化管护工作持续全年。
效益指标：1.社会效益指标：改善规划保留村庄居住环境、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促进农村现代化；2.可持续影响指标：建立与高品质海淀相适应的长效管护机制，巩固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持续提升村庄整体环境面貌。
满意度指标：对实施标准化管护的24个保留村开展村民满意度调查，满意率≥90%。
· 执行情况
2024年初预算安排5110万元，根据资金评审结果，下达资金5068万元。自标准化管护工作实施以来，区农业农村局多次组织召开工作培训会，对镇、村、物业公司进行专业指导，并开展实地检查。苏家坨、上庄两镇坚持标准化管护与人居环境同步推进，镇级实施方案任务要求明确，充分调动村级组织积极性。按照标准化管护政策要求，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区相关单位分别开展了四个季度的考核验收，实地检查24个规划保留村庄的标准化管护情况，以检提效，持续提升村庄整体环境面貌。
2024年资金已支出5068万元，执行率99.2%。
四、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 主管部门——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90000万元
财政下达金额：113613万元
部门支出金额：113613万元
· 立项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快核心区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意见》(京海发〔2014〕10号)、《海淀区激发科技创业活力支持办法》(海行规发〔2014〕8号)、《海淀区促进重点产业发展支持办法》（海行规发〔2014〕10号）、《海淀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持办法》(海行规发〔2014〕9号)、《海淀区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支持办法》(海行规发〔2014〕7号)、《海淀区技术创新项目市场化评价实施细则》(海行规发〔2014〕11号)、《关于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若干措施》（京海发〔2018〕1号）、《中关村科学城促进人才创新创业发展支持办法》（海人才发〔2019〕5号）、《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配套措施》、《关于加快中关村科学城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中关村科学城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引领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文件
· 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4年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安排，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通过专项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聚焦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环境建设，集聚、培育高精尖产业，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新一轮先行先试政策落地见效，持续做好重点企业服务保障。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落实区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支持项目≥55个；2.质量指标：严格按照会议决策给予支持；3.时效指标:12月底之前完成项目支出。
效益指标：1.经济效益指标：鼓励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2.可持续影响指标：支持重点企业在我区长期稳定发展，持续培育高精尖产业结构。
满意度指标：服务驻区企业满意度≥95%。
· 执行情况
2024年全年预算安排113613万元，已全部下达。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培育战略科技力量。研究制定服务保障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实施方案，例如支持10家新型研发机构和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发展，形成“智源大模型”全家桶、大规模量子云算力集群、长安链3.0等重大成果。二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集成电路、信创、商业航天、智能网联汽车、能源低碳领域，前瞻布局具身智能、量子和6G领域等未来产业，构建“1+X+1”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优化创新生态。从企业服务、成果转化、开放创新等方面优化创新生态，例如支持企业参与超长期特别国债申报，推荐项目120余个，总投资近千亿元；与北邮、北科大、北大口腔医院形成概念验证中心共建方案；推动京津冀三地共建“机器人+”产业园等。
执行率超年初预算主要原因是年中新增海淀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算力补贴等政策措施。
五、海淀区垃圾分类收运服务项目
· 主管部门——区城市管理委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46000万元
财政下达金额：62522万元
部门支出金额：62522万元
· 立项依据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海淀区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行动方案》（海政发〔2020〕9号）、《关于加强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京管发〔2021〕19号）、《关于调整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发改〔2021〕1277号）、《海淀区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实施方案》（海城市委发〔2021〕130号）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范围包括其他垃圾收集运输、其他垃圾压缩、其他垃圾转运、非居民厨余垃圾收运、居民厨余垃圾收运、粪便抽运服务等。具体业务涉及：垃圾分类后产生的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实现垃圾分类的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处理；将辖区内公厕产生的粪便抽运到指定的各粪便消纳终端，实现粪便的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根据海淀区政府关于第二批事转企工作方案、《关于研究环卫中心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相关事项的会议纪要》（海政会〔2021〕115号）、《海淀区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实施方案》（海城市委发〔2021〕130号），项目预算经费安排至区城市管理委，由区城市管理委委托市政集团和固废物流有限公司开展。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质量指标：垃圾运输服务的达标率≥90%；2.数量指标：其他垃圾运输-其他垃圾运输(每吨)≤376.05元/吨；3.数量指标:其他垃圾运输-五路居转运（大车）(每吨)≤73.06元/吨;4.数量指标:其他垃圾-垃圾压缩(每吨)≤123.09元/吨；5.数量指标：粪便公厕的粪便抽运单价(每吨)≤123.87元/吨；6.数量指标：厨余运输-家庭厨余(每吨)≤729.8元/吨；7.数量指标：厨余运输-非居民厨余(每吨)≤695.82元/吨；8.时效指标：保证垃圾日产日清≥95%。
效益指标：1.社会效益指标：解决当地低文化水平人员就业率；2.可持续影响指标：提供优质如厕服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服务规范化。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辖区内垃圾分类的产生单位、居民及属地政府等满意程度≥95%。
· 执行情况
2024年全年预算安排62522万元，已全部下达。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已支付资金62522万元，支出进度100.0%。截至2024年12月31日，海淀区共收集运输处理其他垃圾625564.80吨，居民厨余99673.34吨，非居民厨余垃圾167910.52吨，粪便552152.82吨，保障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目标要求，实现了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分类后的日产日清，保证了粪便的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
六、多样化特色创建及“双新”示范区、校建设
· 主管部门——区教委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2777万元
财政下达金额：2777万元
部门支出金额：2572万元
· 立项依据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教材〔2020〕3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和示范校建设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2020〕19号）、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北京市关于深化育人方式改革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的意见》（京教组发〔2020〕2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创建工作方案的通知》（京教基二〔2022〕4号）等文件要求，海淀区持续推进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国家级示范区建设，不断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支持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
· 项目基本情况
海淀区教委深入推进海淀区国家级“双新”示范区建设和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创建工作，由海淀区教委基教二科组织各学校申报“多样化特色创建及‘双新’示范区、校建设”专项，支持各校特色课程群建设发展的需求，坚持“一校一案”，引导每一所学校合理确定特色发展路径，自主规划、自主申报、自主创建，分类支持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形成全区普通高中活力迸发、百花齐放、全面提升质量的发展格局。
2024年，全面总结“双新”示范区、示范校三年建设成果，提炼经验，推进“双新”示范区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完善。举办“双新”示范区三所国家级示范校人大附中、十一学校、101中学的现场会。总结三所学校的建设成果，提炼海淀区的“双新”建设经验。举办“双新”示范区全区总结大会，评选20所精品学科基地校，深化“双新”示范区内涵式发展。以评促建，并及时归纳总结项目总体实施成效。推进海淀区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培养，促进优质特色高中建设初具规模，进一步激发全区各中学办学活力。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支持研究课题38个；2.质量指标：课题验收通过率=100%；3.时效指标：项目验收时间≤12月份。
效益指标：1.可持续影响指标：推动海淀区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2.可持续影响指标：为区域教育改革实验研究搭建平台；3.社会效益指标：培养具有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研究型骨干教师。
满意度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学校满意度≥90%；2.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教师满意度≥90%。
· 项目推进情况
截至2024年底，“多样化特色创建及‘双新’示范区、校建设”专项支持的38个课题，根据“一校一案”原则，由38所学校分别组建专门课题组，课题负责人已按既定计划完成项目内容实施。各学校课题均按照年初申报计划稳步完成，根据节约财政资金原则，部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减少外出事项，改为校内进行。项目执行符合规范，实际执行效果符合预期。 
各学校均已举办“双新”示范区全区建设推进专题会，在全面总结“双新”示范区、示范校三年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提炼海淀区的“双新”建设经验，深化“双新”示范区内涵式发展，在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培养、基础教育“1+3”人才培养实验、高中优质特色多元发展上继续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



关于海淀区2024年政府固定资产投资
重大项目执行情况的说明
（区发改委提供）

一、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厨余垃圾处理厂废水处理应急项目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园区南侧，北侧与现状园区隔一条截洪沟，南侧与建筑垃圾处理厂进厂道路相邻。总建设用地面积21621.3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68.28平方米，均为地上建筑面积；本项目污水处理系统的设计处理规模为600 吨/日（配套浓缩液处理、污泥脱水系统和臭气处理系统），其中前端厌氧部分处理规模400吨/日（配套沼渣脱水和沼气净化储存系统），同时建设辅助生产车间。
·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已于2024年2月底开工，已完成土建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及内装，已完成厌氧系统安装调试，累计完成任务总量85%。预计2025年上半年完工。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28119万元，2024年安排区级资金20769万元，截至目前已全部拨付到位，并实际支出区级资金20769万元。
二、海淀区2023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八里庄街道、羊坊店街道等3个街道）
·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街道：莲花小区1、2号楼；羊坊店路16号院冶金宿舍（有色小区东区），紫竹院街道：车道沟东路4号院1、6号楼，八里庄街道：美丽西园1-3、8号楼；定慧北里5、6号楼（西单小区）；定慧北里15、16号楼（勘察小区）；定慧北里24、25、26号楼。本项目建筑面积334893.99平方米，改造内容包括楼本体抗震加固、节能综合改造、架空线入地及室外环境整治提升等。
·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已于2023年10月开工，目前项目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收尾工作，预计2025年上半年全部完工。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27732万元，2024年安排区级资金9445万元，全年拨付资金9442万元，并实际支出区级资金9445万元。
三、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北校区改扩建工程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34号，学校北邻远大路，西邻西四环北路，南侧为振焊大厦，东侧是北京四季青医院和北京世纪阳光幼儿园。本项目拆除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现有建筑1016.31平方米，新建1栋综合楼，总建筑面积24890.8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987.9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4902.91平方米。具体建设内容包括：建筑结构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给排水、电气、暖通等安装工程及室外的道路、绿化、照明、管线、构筑物及室外屋顶体育场，同时对改造范围内破坏的场地进行恢复等。
·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已于2024年7月开工，截至目前拆除完成100%，土方完成55%，第二道锚杆施工完成100%，支护钢梁安装完成50%，喷浆施工完成60%，排水沟施工完成100%，支护坡桩施工完成100%，冠梁施工完成100%，预计2025年底完工。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18069万元，2024年安排区级资金5700万元，截至目前已全部拨付到位，并实际支出区级资金5700万元。
四、海淀区滨水慢行系统(海淀区南沙河滨水慢行景观提升工程)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海淀区北部，项目包括南沙河、周家巷沟、东埠头沟三条河道。位于苏家坨地区、上庄地区以及西北旺地区交界处，设计范围西至稻香湖路，东至京新高速，南起北清路，北至南沙河西路。河道全长11.2千米，上口宽约30-238米。本项目占地面积为1544327.95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景观工程、绿化工程、灌溉工程、景观照明、桥梁工程、结构工程。
·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已于2023年10月开工，截至目前已完工，正在进行结算、决算流程。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17707万元，2023年10月获得市级奖励资金12200万元置换区级资金，优先使用市级奖励资金，12200万元全部支付完毕。2024年安排区级资金2850万元，截至目前已拨付区级资金1676万元，实际支出1676万元。其余资金待完成审计结算后拨付。
五、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中心医院建设项目
· 项目基本情况
海淀区苏家坨中心医院建设工程项目，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村S9-3地块。新建一处集医、教、研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二级综合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建设医疗、教学、科研及配套辅助用房，同时配套建设室外道路及广场、绿化、照明、地下管线敷设及相关配套设施，并同步实施红线外市政等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62959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248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0475平方米。项目建成后，设置床位300张。
·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已于2022年开工，主体结构工程、屋面工程全部完成，装修及机电安装工程完成98%，小市政工程完成85%，整体工程进入收尾工作。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63261万元，2024年安排资金9769万元，截至目前已全部拨付到位，并实际支出区级资金9769万元。
六、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二期工程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友谊路111号。四至为：北侧为变电站，南侧为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一期工程，东侧为友谊路，西侧为绿地。本项目新建地上六层、地下二层的高中教学楼，新建总建筑面积12678.7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8958.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720.77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教学用房、办公及管理用房、生活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及人防工程，并同步实施红线内室外工程及大市政给水工程。项目建成后可提供810个高中学位。
· 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目前正在办理土地划拨等前期手续，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工。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13897万元，2024年安排区级资金4832万元，截至目前已全部拨付到位，并实际支出区级资金4832万元。




关于海淀区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情况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5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预计为814.2亿元。其中：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05.3亿元，同比增长4.0%；上级下达转移支付收入153.7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7.7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6.0亿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调入资金5824万元[footnoteRef:1]；上年专项结转42.9亿元，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1.7亿元。 [1:  一是根据《海淀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实施方案》（海财企〔2016〕257号）的要求，2025年按30%的比例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824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二是根据《关于海淀区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生育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海医保发〔2022〕1号）要求，海淀区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生育津贴调入资金预计2000万元。] 

2025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安排814.2亿元。其中：区级支出计划安排740.6亿元（其中：补助下级支出23.6亿元），债务还本支出38.9亿元，上解市级支出34.7亿元。区级支出中安排预备费7.6亿元，占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区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存6.0亿元，占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5年，海淀区将持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及区委十三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综合货币政策调整、全区投资及消费增长潜力、信息业及科研业两大支柱行业增长后劲等因素，将2025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预期确定为4.0%。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科目预计情况如下：
——增值税预计完成2260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5.3%。主要考虑2025年市场主体经营活跃度持续提升，预计该税种实现同比增长。
——企业所得税预计完成1530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5.7%。主要考虑我区以信息、科研为主体的重点税源经营情况较好，利润水平稳定增长。
——个人所得税预计完成445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0.3%。预计完成规模较2024年基本持平。
——城市维护建设税预计完成430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8.6%。该税种完成情况与流转税呈正相关，预计2025年规模有所增长。
——房产税预计完成562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4.9%。该税种完成规模预计同比小幅增长。
——印花税预计完成195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6.2%。
——城镇土地使用税预计完成27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2.7%。该税种规模较小，预计完成情况较2024年基本持平。
——土地增值税预计完成1855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66.2%。综合考虑房地产项目清算进度等因素，预计2025年完成规模较2024年减少。
——耕地占用税预计完成5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92.9%。该税种规模较小，预计完成情况同比下降。
——环境保护税预计完成55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1.2%。
——专项收入预计完成270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26.0%，同比增长较多，主要由于政策调整，自2025年起计提农田水利资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专项收入”科目。其中：教育费附加收入137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9.4%，主要考虑该收入完成情况与流转税呈正相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84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3.2%，预计完成规模小幅增长。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预计完成39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98.7%。预计完成规模小幅下降。
——罚没收入预计完成11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93.6%。主要考虑2025年各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及柔性执法力度，预计该科目完成规模同比下降。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预计完成32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0.0%。预计完成规模与2024年基本持平。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预计完成51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8.8%。主要考虑2025年拆迁腾退项目实施进度，该科目预计完成规模同比增长。
——其他收入预计完成5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94.6%。该科目反映除上述非税科目以外的其他收入，年度间波动性较强，预计完成规模小幅下降。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科目具体安排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科目按照新《预算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结合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情况已编列到项。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计划安排451462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2.3%。主要用于保障人大、政协、政府各部门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支持城市综合管理、党团建设等工作。
——国防支出计划安排8416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86.7%。主要用于区武装部、国动办和各街镇武装部机构运行和人防工程、民兵预备役建设等项目。较上年有所减少，主要是上年执行中新增上级下达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计划安排401835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4.4%。主要用于保障公安、司法机构运行，支持执法装备配备、警犬基地建设，推动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工作。
——教育支出计划安排1547136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98.4%。主要用于保障教育系统机构正常运转，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扩大基础教育学位有效供给，改善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科学技术支出计划安排596913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29.0%。主要用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设立科技成长基金，保障智慧海淀项目建设，促进金融产业发展及人才发展、落实重点企业支持政策、保障科技中心、公共安全馆运行等。较上年有所增加，主要是加大科技经费投入，本年安排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等项目资金规模较大。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计划安排108291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7.2%。主要用于文化强区建设，保障北部文化中心、三山五园艺术中心、图书馆等机构建设与运营，推动基层文化设施和队伍建设，支持特色品牌、公益惠民演出活动，引导文化创意产业与教育、旅游、体育等融合发展，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提升我区竞技体育水平。较上年有所增加，主要是增加了海淀羽毛球中心政府投资项目及上年结转使用的专项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计划安排1485589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3.0%。主要用于继续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政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就业、养老、残疾人以及困难群体保障政策，保障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经费、退役士兵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运行等。
——卫生健康支出计划安排504216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85.6%。主要用于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均衡发展，推动医联体建设，保障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计划生育政策等。较上年有所减少，主要是上年执行中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北部医疗中心、苏家坨中心医院建设工程等基建项目资金安排。
——节能环保支出计划安排82177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74.6%。主要用于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推进生态水系治理、能源节约利用等工作。较上年有所减少，主要是上年执行中新增中央下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奖励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且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苏家坨镇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建设、金河生态治理工程等基建项目资金安排。
——城乡社区支出计划安排1332527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95.0%。主要用于保障街镇履职、推进重点功能区建设、开展城乡环境整治、加强城市路网建设、支持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
——农林水支出计划安排389041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92.1%。主要用于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完善绿色生态体系和水生态治理，加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共同发展。较上年有所减少，主要是上年执行中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南沙河滨水慢行景观提升工程、清河行动计划-肖家河桥北节点绿化建设等基建项目资金安排。
——交通运输支出计划安排25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5.4%，主要用于交通治理、铁路护路联防工作。较上年降幅较大，主要是上年执行中新增上级下达铁路护路联防相关转移支付资金。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计划安排50222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9.4%。主要用于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较上年降幅较大，主要是上年执行中新增中央下达涉密项目转移支付资金。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计划安排395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3.6%。主要用于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等商业流通事务发展。较上年降幅较大，主要是上年执行中新增市下总部企业奖励资金。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计划安排220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07.8%。主要用于继续支持受援地区发展。较上年有所增长，主要是根据工作方案，按照结对帮扶项目预计进度安排资金。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计划安排8704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29.6%。主要用于加强国土资源规划和气象服务等工作。较上年增幅较大，主要是新增海淀区韧性城市专项规划、地质灾害点检测预警工程及详细勘察等项目经费安排。
——住房保障支出计划安排195131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64.5%。主要用于老旧小区改造、筹集公租房房源。较上年有所减少，主要是上年执行中新增中央下达对基本建设区级项目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且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基建项目资金安排。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计划安排7085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47.9%。主要是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粮食风险基金最低规模的通知》（京财经建〔2024〕1622号），安排我区粮食风险资金预算。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计划安排77046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47.4%。主要用于安全生产监管、应急管理、消防事务、地震事务、自然灾害防治救灾等。较上年有所减少，主要是上年执行中根据政府投资计划增加西玉河蓄滞洪区建设项目、温泉等街镇消防站工程项目等基建项目支出。
——预备费计划安排76000万元。根据新《预算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按照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设置，用于增强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债务付息支出计划安排61397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93.8%。主要是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计划安排389200万元，为上年预计执行数的188.5%。主要是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上解支出计划安排347198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108.0%。主要是安排体制上解、专项上解等资金上解市级财政。



关于海淀区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说明

2025年海淀区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严格按照我区机构编制、财政供养人口、车辆、办公面积等基础数据核定编制，人员经费按照财政供养人口范围及政策标准进行编制，公用经费按照支出预算定额标准进行核定。我区2025年独立编制部门预算（含镇）的一级预算单位共有78个，二级预算单位449个，财政供养人口8.5万人，车辆2431辆，办公用房面积638.14万平方米，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总额为308.8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照新《预算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结合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情况已编列到款。具体支出安排情况如下：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2025年机关工资福利支出652342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103.0%。包括：工资奖金津补贴378623万元，社会保障缴费127592万元，住房公积金50955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95172万元。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5年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100417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108.9%。包括：办公经费84214万元，会议费638万元，培训费716万元，专用材料购置费49万元，委托业务费5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73万元，维修(护)费1857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9312万元。
三、机关资本性支出
2025年机关资本性支出（不含政府投资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2310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97.2%。包括：设备购置2289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21万元。
四、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2025年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1611804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102.4%。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21609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95714万元。
五、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2025年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不含政府投资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16837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84.3%，主要是区属学校设备购置经费有所减少。
六、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25年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04028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93.2%。包括：社会福利和救助16842万元，助学金1389万元，离退休费685290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7万元。




关于海淀区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安排情况的说明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预计完成672.6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59.3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0亿元；上年专项结转12.3亿元。
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计划安排672.6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650.0亿元；债务还本支出17.0亿元；上解支出5.6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情况
区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计为659.1亿元；污水处理费收入，预计为1700万元。受全市土地管理整体调控的影响，2025年土地上市规模和支出规模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科目按照新《预算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结合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情况已编列到项。
——城乡社区支出计划安排6202744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128.7%。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6194218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2049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6477万元。较上年增加，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较多。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315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加2313万元。全部为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用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较上年增加，主要是上年结转使用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较多。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3661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1232.3%。全部为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用于加快重点地区和城市平战结合建设—以京津冀为重点的华北地区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工程。较上年增加，主要是上年结转使用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较多。
——其他支出计划安排14265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106.8%。主要是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10828万元，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3376万元，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61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安排237445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121.1%。主要是用于归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利息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安排170000万元，主要是用于归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本金的支出。
——上解支出安排55860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714.0%。主要为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还本支出上解。




关于海淀区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安排情况的说明

国有企业是实现区委区政府战略意图、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变量，应充分发挥财政预算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促使区属国企更好发挥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作用，坚持“五子联动”，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财政协同配合相关部门，有力保障国有企业落实区委区政府重大战略任务，有力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有力推动国企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显著进展，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一、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思路
一是提高战略定位。强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强对区委区政府重大战略重要任务保障能力。聚焦推进海淀区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二是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更加注重国资预算的收支平衡和统筹调度。构建健康、安全、可持续的国资预算运行体系。
三是遵循法治精神。提高国资预算收入规模的前瞻预见性和支出项目的管理精细度。运用财政绩效评价和预算评审机制，推动国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切实展现国企的使命和担当。
二、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一）编制范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范围包括区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综合事务部和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一级监管企业。
（二）收支预算具体安排情况
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预计为2.2亿元。其中：企业上缴利润收入1.2亿元；股利、股息收入120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832万元；上年结转7359万元。
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安排2.2亿元。其中：当年项目支出1.8亿元；按照30%的比例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824万元调出补充一般公共预算；本年无专项结余。支出的主要内容如下：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2354万元，为上年执行的109.4%。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等。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7957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39.0%。主要用于支持企业参与核心区建设、企业股权结构调整、解决重点问题等。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7801万元，为上年执行数的88.2%。主要用于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支持企业重大重组、结构调整及自主创新等区政府重点项目。



关于海淀区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
重点支出安排情况的说明

一、全民健身器材新建、更新及监理
· 主管部门——区体育局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1281万元
· 立项依据
2022年2月，为全面推进国家全民健身典范城市和首都国际体育名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提升“15分钟健身圈”服务品质，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规划建设，优化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运营水平，北京市体育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园林绿化局共同发布了《关于印发〈北京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2021年-2025年）〉的通知》（京体办字〔2022〕26号），提出加大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力度，落实居住区配套体育建设规范。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全民健身工作，连续多年将北京市海淀区全民健身工程作为区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及为群众拟办重要实事，受区委、区政府督查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34290-2017）《公共体育设施室外健身设施的配置与管理》、《北京市全民健身工程管理办法(修订)》、《海淀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的规定，健身器材达到一定的使用年限必须进行更新，新建（更新）健身器材必须符合国家技术标准，以确保人民群众体育健身安全。
· 项目基本情况
2017年由海淀区体育局建设的全民健身器材共有738件，分布在我区21个街镇。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健身器材已经老化或损坏，“带病服役”的现象较多，存在安全隐患。2024年9月，区体育局对于我区2017年安装的器材进行了梳理并与各街镇进行了核实，计划在2025年对于达到8年的738件全民健身器材进行更换，另外根据各街镇上报的需求，2025年我区需新建1923件全民健身器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区体育局将委托专业第三方进行摸排点位设计，充分摸排并结合百姓实际健身需求，指导监督健身器材的新建、更新，并在安装实施阶段进行全过程监理，为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提供安全可靠的空间环境，为高效率、高质量推进海淀区全民健身建设提供保障。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完成海淀区2025年全民健身器材新建、更新共计2661件；2.质量指标：全民健身器材竣工验收合格率达到100%；3.进度指标：整体完成时间为2025年底前。
成本指标：经济成本指标：全民健身器材统计调查与规划设计经费≤356000元；全民健身器材新建、更新及监理经费≤12453500元。
效益指标：1.社会效益指标：推动建立服务规范、运行高效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服务网络，为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提供安全可靠的空间环境，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可持续影响指标：健身设施在8年使用年限内能持续为群众健身提供服务，为高效率、高质量推进海淀区全民健身建设提供保障。
满意度指标：90%的群众对建成后的体育设施感觉满意。
二、海淀区市政集团2025年环境卫生服务道路作业项目
· 主管部门——区城市管理委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31890万元
· 立项依据
为落实《中共海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纪要〔2020〕1号》、《关于研究北部国际学校等项目的会议纪要》（海政会〔2020〕35号）、《关于研究市政服务集团挂牌前期相关工作的会议纪要》（海政会〔2020〕62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实现环境卫生服务等业务事企剥离，保障海淀区公用事业的稳定和延续，依照中央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公平、有偿和十年过渡期业务扶持的原则。由区市政服务集团开展包括北清路等226条道路，大钟寺东等173个过街天桥，蓟门桥西等32个地下通道，总面19577294.74平方米的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工作。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作业范围为道路两侧有房屋、围墙（不包括平台边墙）、栅栏等建筑物的，以建筑物边沿为准；道路两侧有边沟（封闭性边沟除外）的，以边沟外沿为准；边沟外有构筑物的，以构筑物外沿为准；无房屋、围墙、栅栏等构筑物的，以道路两侧10米范围内为准。上述各范围内的路面、路牙、便道、步道方砖地、边沟、树坑、雨水口、隔离带、绿地、停车位、城市公共设施等都应属于道路清扫保洁、杂草清除、垃圾拾捡、白色污染捡拾、小广告清除作业的范围。
道路清扫、冲刷、降尘须为机械化作业，保洁作业、扫雪铲冰作业应机械化与人工作业相结合。道路清扫保洁时间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环境卫生有关标准、规范和管理要求，扫净率和作业扬尘浓度等应符合《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DB11/T 353-2021）的要求。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道路保洁作业总面积≥19577294.74平方米；2.质量指标：区级道路环境卫生月考评得分≥95分；3.时效指标：道路保洁作业开展总时长=1年，招标完成流程时间≤3个月。
成本指标：经济成本指标：作业服务费≤431339182.6元；主辅路作业单价≤22.65元/立方米；人行步道及其他保洁作业单价≤33.39元/立方米；绿隔、绿化带、道路隔离带作业单价≤6.91元/立方米。
效益指标：1.社会效益指标：为百姓提供整洁、优美的环境，提升环卫作业水平，获得市民高认可度；2.可持续影响指标：创造良好的市容环境卫生，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辖区居民满意率≥90%。
三、长安街海淀段（东段）沿线及周边环境整治提升项目
· 主管部门——区城市管理委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7186万元
· 立项依据
1.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重点区域和重要通道沿线常态化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首环建管〔2023〕3号）
2.《关于研究〈海淀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等有关事项的会议纪要》（海政会〔2023〕138号）
· 项目基本情况
针对长安街海淀段沿线及周边环境现状问题，以公主坟商圈为重点，研究沿线老牌商圈激活、道路景观提升、立交桥下空间拓展、外立面形象改造、人行天桥视觉优化、夜景照明功能完善等内容，实施公共空间环境综合改造提升。计划对公主坟桥周边主要建筑实施外立面整治更新、前广场改造提升；对公主坟桥下空间进行停车功能改造，桥下公共绿地进行景观提升；对长安街及羊坊店路沿线实施道路及步道改造、绿化景观提升、外立面改造、规范广告牌匾、箱体“三化”、城市家具更新、过街天桥整治、夜景亮化等综合整治。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清洗粉饰和改造≤10935.76平方米；2.数量指标：完善照明设施≤2964套；3.数量指标：整修道路≤40000平方米；4.数量指标：绿化景观提升≤9680平方米；5.数量指标：过街天桥改造更新≤2473平方米;6.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98%；7.时效指标：建设周期≤720日。
成本指标：经济成本指标：新兴桥桥下空间改造工程作业费≤5263529.15元，建筑外立面工程作业费≤21745872.86元，绿化工程作业费≤27482240.57元，市政工程作业费≤47026999.04元，庭院工程作业费≤61628671.6元，过街天桥改造工程作业费≤4109065.97元，夜景照明工程作业费≤20068671.91元。
效益指标：1.经济效益指标：激活沿线老牌商圈活力，明显改善项目周边区域交通环境、提升城市风貌，促进基础经济的进一步提升；2.社会效益指标：在满足安全性和功能性的前提下，加强风貌整治、功能完善、景观优化和品质提升，强化中央政务、文化、国际交往功能，充分展现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庄严、沉稳、厚重、大气的形象气质，进一步发挥展示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作用；3.生态效益指标：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明确改善海淀区问题突出区域整体环境水平，为环保生态化建设作出贡献；4.可持续影响指标：建立长期管养机制，从环境、设施、绿化等各方面加强管养力度，让群众幸福生活不降温。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程度≥98%。
四、鼓励用人单位招用残疾人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 主管部门——区残联
· 资金规模
年初预算金额：10877万元
· 立项依据
《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残疾人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京残发〔2018〕26号)、《关于调整北京市 2023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关于降低本市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9〕67号)、《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京医保发〔2021〕1号)、《关于统一城乡劳动者失业保险政策的通知》(京人社就发〔2021〕8号)、《关于统一2023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知》等文件
· 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残疾人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京残发〔2018〕26号)的要求，为保障、促进和稳定残疾人就业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上年经费使用情况，预计2025年该项政策补助符合条件的单位有1800多家，惠及京籍残疾人职工6500多人，结合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补贴基数上浮，根据岗位补贴政策、补贴金额相对增加情况。结合我区实际情况,2025年申请补贴和奖励预算经费10877万元。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补贴发放单位数≥1800家；2.质量指标：（1）补贴发放准确率=100%，（2）补贴测算准确率=100%；3.时效指标：（1）上年用人单位招用残疾人补贴资金的拨付时间≤3个月，（2）接收海淀区招用残疾人单位提交补贴申请材料时间=4个月，（3）对提交材料进行审批总时长≤3个月。
成本指标：经济成本指标：（1）补贴资金≤108771640.03元，（2）岗位补贴补贴标准≤本市12月份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倍，（3）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其当年为“三类残疾人”职工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中单位缴费部分总额的50%。
效益指标：1.经济效益指标：（1）有效促进残疾人增加就业收入，（2）有效弥补用人单位运营成本；2.社会效益指标：有效促进和稳定残疾人就业；3.可持续影响指标：提高用人单位对招用残疾人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对用人单位的影响力。
满意度指标：1.用人单位满意度≥90%；2.残疾人满意度≥90%。
五、规划保留村庄标准化管护项目
· 主管部门——区农业农村局
年初预算金额：7227万元
· 立项依据
《海淀区规划保留村庄标准化管护工作实施方案》
· 项目基本情况
为巩固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建立城乡一体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长效管理机制，针对苏家坨、上庄两镇的24个保留村，研究制定《海淀区规划保留村庄标准化管护工作实施方案》，自2024年起，在24个保留村庄推行标准化管护，引进专业服务单位为村民提供舒适、便捷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维护和运行，形成“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长效管护机制，全面加强规划保留村庄管理。
·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维护街坊路1478717平方米、户厕清掏8620座、节能路灯4980盏、太阳能路灯2037盏、排水管网364524米、街坊路绿化289772平方米、村邮站16座；2.质量指标：确保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维护、村庄保洁、治安消防设施三大类16小项有效管护；3.时效指标：标准化管护工作持续全年。
成本指标：经济成本指标：维护街坊路单位成本≤2.1元/平方米；维护村邮站单位成本≤23000元/个；维护节能路灯单位成本≤200元/个盏.年；户厕清掏单位成本≤160元/个。
效益指标：1.社会效益指标：改善规划保留村庄居住环境、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促进农村现代化；2.可持续影响指标：建立与高品质海淀相适应的长效管护机制，巩固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持续提升村庄整体环境面貌。
满意度指标：对实施标准化管护的24个保留村开展村民满意度调查，满意率≥90%。



关于海淀区2025年政府固定资产投资
重大项目安排情况的说明
（区发改委提供）

一、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二期工程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友谊路111号。四至为：北侧为变电站，南侧为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一期工程，东侧为友谊路，西侧为绿地。本项目新建地上六层、地下二层的高中教学楼，新建总建筑面积12678.7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8958.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720.77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教学用房、办公及管理用房、生活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及人防工程，并同步实施红线内室外工程及大市政给水工程。项目建成后可提供810个高中学位。
· 项目实施进度
目前已取得概算批复，正在办理土地划拨等前期手续。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13897万元，2025年安排区级资金5500万元。
二、海淀区2024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西三旗街道前屯路57号院等）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路57号院1-2号楼，前屯路58号院1-2号楼，建材城西路9号院2-5号楼，常秀家园3-5号楼，永泰园西院4-12号楼，永泰西里26-30号楼，建材城西一里9号楼、10号楼、12号楼、14号楼，涉及2657户。本项目建筑面积171333.56平方米，改造内容为基础类及完善类改造，包括节能综合改造、管线统筹、架空线入地及室外环境整治提升等。
· 项目实施进度
2024 年10月25日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永泰西里上下水开始施工，其余小区现场临建水电接通，入户民调中。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19387万元，2025年安排区级资金7036万元。
三、大钟寺体育公园地下停车场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北下关街道大钟寺地区，该项目新建大钟寺体育公园地下停车场，总建筑面积20890.59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065.5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9825.02平方米，总停车位510辆；本项目东侧同步实施一条地下通道与中坤广场连通，地下通道长度约34.8米，宽度约9.1米，层高约3.6米。
· 项目实施进度
主体结构完成封顶，正在进行土方回填及附属工程施工。目前完成总体工程62%。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18390万元，2025年安排区级资金5630万元。
四、海淀羽毛球中心
·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海淀区西北旺镇HD00-0411-0088地块，总建筑面积10400平方米，其中地上66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羽毛球场地、基础健身用房等体育活动用房，接待区、更衣淋浴、体质检测、体育用品服务、体育器材存放等服务功能用房以及设备用房和地下车库等。配套建设给水、中水、雨水、污水、热力、电力、通讯、天然气等室外管线及室外绿化、道路广场、室外照明等红线内室外工程。
· 项目实施进度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土护降工程施工，完成支护桩和止水帷幕桩施工，开始挖运土方，累计完成任务总量8%。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11540万元，2025年安排区级资金5440万元。
五、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旧址改造工程
· 项目基本情况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建设地点位于海淀区海淀南路33号海淀南路和万泉河路交叉口的东北角，占地面积约6541.89平方米,建设规模新建总建筑面积为22372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门诊综合楼、门卫。改造后，开放床位数共150张。
· 项目实施进度
目前拆除工程全部完成，基坑支护第二道锚索完成，土方挖至-9m，抗浮锚杆完成1288根。
·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34130万元，2025年安排区级资金8423万元。



